
國立中山大學總務處作業流程圖 
各類所得付款及所得歸戶、報繳管理作業

準備

依公文核定及事實檢附相關
附件，並至「請領各類所得
管理系統」編製「各類所得
印領清冊」

承辦單位

審核印領清冊要件(包括所
得名稱、所得類別及所得所
屬稅額)

主計室

缺漏要件
退還補正

各類所得印領清冊陳核
後，主計室依規定程序
開立支出傳票

1.依主計室支出傳票及後附
之印領清冊至「請領各類所
得管理系統」逐筆審核或登
錄。
2.審核或登錄無誤後，將資
料匯入「各類所得管理系
統」進行所得歸戶並產製
「印領清冊核對表

出納組

核對
無誤

帳務流程

歸戶流程

給付方式為郵局者：
1.產生劃帳檔
2.將支票存入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郵局
在台銀開立之
011001144687帳戶

出納組

1.寫入磁片
2.檢附「郵政存簿儲金薪資
存款團體戶存款單」、「委
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總表」
各一式二份

薪資轉帳

台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大學郵局

轉發台灣銀行：
1.支票存入
2.電匯明細表
3.E企合成網傳檔

出納組

給付方式為
1.電匯銀行者：匯入所
得人銀行帳戶
2.領取支票者：通知支
票受領人領取

出納組

結束
是

否

是

否

匯款所得人

台灣銀行

匯款所得人

台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大學郵局

所得人

A

郵局或銀行簽收後：
1.郵政存簿儲金薪資存
款團體戶存款單
2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資
總表
或
1.電匯明細表
收執備查

出納組

1.依奉核後之
會計憑證及檢
附之印領清
冊，辦理付
款、所得暨所
得稅歸戶及報
繳、申報事
宜。

1.開立給付各類所得薪資支
票金額應與『郵政存簿儲金
薪資存款團體戶存款單』
、『委託郵局代存員工薪
資總表』之合計金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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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戶流程

居住者所得結報作業
1.核對及彙整統計每月薪資暨
所得申報資料
2.次月10日前填寫繳款書向台
銀繳納扣繳稅額，台銀核章後
收執備查

出納組

非居住者所得結報作業

給付10日內核對、彙整統計及
繳納扣繳稅額並申報

出納組

核對及彙整統計年度薪資暨所
得申報書與繳款書每月報繳金
額

出納組

列印
1.申報書
2.扣繳憑單
3.繳款書

核對
無誤

年終E-mail各類所
得暨所得稅扣繳明
細表

所得人
查核無誤

人工申報所得稅
1.給台灣銀行繳款書
2.給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鼓山稽徵
所：
(1).申報書
(2).扣繳憑單

出納組

1.繳款書(台銀核
章後)
2.申報書第2聯
3.扣繳憑單第3聯
收執備查

結束

否

否

是

是

A

將扣繳憑單填發
所得人

出納組

1.非固定薪資之各類所
得稅，屬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之國人所得，應於
每月10日前，辦理報繳
上一月內所扣稅額；屬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
個人所得，於代扣稅款
之日起10日內，應辦理
報繳及申報，並開具扣
繳憑單。
2.開立給付各類所得稅
額支票金額應與『各類
所得扣繳稅額繳款書』
合計金額相符。

每年1月31日前應彙整上
一年全年度所得暨所得稅
並向財政部高雄國稅局鼓
山稽徵所完成扣繳申報。

應於2月10日前將上
一年度『各類所得扣
繳暨免扣繳憑單』填
發各所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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